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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政治选举文本制度的发展、实践的发展与突破，以及选举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对中国的政

治选举发展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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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 言 

 
选举是典型的公共选择行为，是现代社会公民制度化授权的最基本过程。从现代政治学

上诠释，选举与民主密切联系在一起。一些学者认为，选举是民主的本质 １；另一些学者虽

然没有把选举看成是民主的全部内容，但也把它放在了民主过程中的核心位置 ２；还有观点

认为，即使在选举只是徒具形式的情况下，它也具有积极意义。３ 这说明，无论赋予选举什

么样的地位，选举制度的发展状况都已经成为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最重要

的标尺之一。 
任何选举都带有政治性质，但根据选民授权的性质和选举的目的，我们还是可以对选举

进行适当的分类。选举可以被分为两大类：社会选举和政治选举。社会选举活动立足于公民

社会自主治理的原则，由一定的社会组织内的成员依据一定规则，主持和进行组织内部的选

举活动，产生组织代理人，从而实现自主治理组织内部集体事务的目的。社会选举包括基层

群众自治组织内部的选举，营利组织内部的选举，各种民间团体、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医

疗机构等社会非营利组织内部的选举。政治选举立足于国家的政治统治和对公共事务的政治

管理，由全体国民或一定行政区域内的公民根据宪法、选举法律法规，选举产生国家政权机

关和选举任免其组成人员的活动，其中包括国家元首的选举、立法代表的选举、行政首长的

选举、司法机关首长的选举以及政党党内选举。４ 
对选举进行类型学意义上的分析，笔者还比较少见，所接触的文献中，只有让—马里· 科

特雷和克洛德·埃梅里提到过“政治选举”、“行政选举”、“大学选举”这样的字眼，但没有

再做说明。不过，他们显然是把立法代表的选举和国家元首的选举划入政治选举的范畴，而

把行政首长的选举列为行政选举。中国立法系统把选举制度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其中，狭

义的选举制度只指选举国家立法机关的选举原则和程序，所以选举法关于选举制度的规定是

狭义的；广义的选举制度包括选举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原则和

程序。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选举制度，都和选举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及其人员有关，都属于

政治选举。 
近 20 年以来，中国政治选举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继体现在人民代表选举、

行政首长选举和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三个方面，其中前二者的发展是政府理性地进一步巩固

其合法性基础、民众要求行使选择政治权力代理人的权利意识增长的具体表现。而在推动这

一制度发展的诸种动力中，政府扮演了主导角色。 
本文拟从狭义政治选举的角度，以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变迁为分析对象，探讨二个问

题：一是近 20 年来中国的政治选举制度在文本层面具有哪些发展？二是文本制度在实际运



行过程中有哪些突破与创新？  
 

二   政治选举文本制度的发展 
 
像其他制度一样，政治选举制度是由一系列基本规则组成的，主要包括：选举的基本原

则；选举权利的确定；选举的组织管理机构；选举的程序与方法；选举人与当选人的关系；

选举经费；对破坏选举行为的制裁等。就文本意义而言，人民代表选举制度的内容是由宪法、

选举法、组织法及有关的地方性法规等规定和构成的，其中最基本的法律有两个，一是《选

举法》，二是《组织法》，《选举法》规定人大代表的选举原则和程序，《组织法》规定人民代

表大会间接选举的内容。 
人民代表选举制度如果以《选举法》的颁布为标志，正式确立于 1953 年。其后，经过

1979 年、1982 年、1986 年、1995 年几次改革，在曲折中得到补充和发展。这里主要从以下

两方面考量： 
（1）基本原则。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先贤和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政治选举制度的价值预设，中国政

治选举的基本原则有五，即普遍原则、直接原则、平等原则、无记名原则、差额原则。５这

五项原则都是相对有限的，但受限的范围在逐步缩小，原则的完整性在逐步提高。下面对它

们在在选举法律文本中所呈现出的渐进发展的轨迹做一描述。 
第一，实行相对有限的普遍选举，但受限范围在逐渐缩小。1953 年选举法规定：凡年

满 18 周岁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

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无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1）依法尚未改变成分的地主分子；（2）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

（3）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4）精神病患者。1979 年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时，

扩大了选举权的范围，取消了对地主分子、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的限制，规定只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犯罪分子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83 年通过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详细地规定了选

举权的受限制条件。首先，因反革命案６ 或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案件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

诉、审判的人，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其次，取

消了精神病患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限制。精神病患者（或其他智力障碍患者）本身享有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由于患病而失去了行使政治权利的行为能力，经选举委员会确认，暂

不行使其选举权利。再次，即使对一些违法犯罪人员，同样准予其行使选举权利，这些人员

包括：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

诉、审判的人，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正在取保侯审或者

被监视居住的，正在被劳动教养的，正在受拘留处罚的人员。７ 1995 年修改的选举法，继

承了这些原则。上述规定表明，中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因公民天生的差别和后天的经济、教育

等条件造成的差异而受到影响，而只是因公民个人的社会行为性质而受影响，这对于每个公

民来说体现了选举权的平等性，对于社会来说则体现了选举的相对普遍性。 
第二，实行有限的直接选举，也即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但从 1979 以来直接选

举的范围已经扩大。1953 年的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

人民代表大会之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

表大会之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之。这一主要实行间接选举的原则在 1979 年得以修改。1979
年的《选举法》把直接选举的范围由乡镇一级扩大到县一级，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

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



民直接选举。这一原则在此后修改的选举法中都得以保留，从此县乡两级的人大代表选举一

直采用直接选举的方式。但是，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市、自治州、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都

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行政首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也都是由本级人大选举

产生。所以，直接选举的范围还是有限的。 
第三，实行有限的平等选举。平等选举意味着选民在选举中投票权一律平等，这包括两

层涵义：一是每一选民在一次直接选举中只能有一个投票权，不能同时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

地方的选举；二是每一个选民所投的票的效力是相同的。平等选举还意味着每一代表的产生

均以同等的人口比例为基础。但是，由于农村与城市在人口数量方面存在的实际差别，农村

每一个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却是大不相同的。 
1953 年和 1979 年的选举法都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人大代表名额，农村每一代表

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省、自治区代表名额，按

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五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全国人大

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八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

配。 
1982 年的选举法将县级人大代表名额由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镇每一

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改为可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村每一

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与城市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仍然分别维持五比一和八比

一。 
1995 年的选举法本着民主渐进和中国实际的原则，改变了省、自治区和全国这两级人

民代表大会中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比例，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人大

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

配；在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这每一代表

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直辖市、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

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省、自治区、全国人大代表名额，按照

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虽然农村人

大代表和城市人大代表分别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大大下降，但从这一角度来说，选举中的平等

仍是相对有限的。 
第四，从有限的无记名投票到全部无记名投票。1953 年选举法规定：乡、镇、市辖区

和不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乡、镇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采取举手表

决的办法，亦得采取无记名投票办法；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

法。这就是说，在县以上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而在县以下政权单位一般采用举手表决办法。

1979 年选举法取消了过去的举手表决办法，规定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一律采取无记名投票办

法，从此，这一规定成为选举法的基本原则。 
第五，从等额选举到有限制的差额选举。众所周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实行差额选举，直到 1979 年重新颁布选举法后，才实行差额选举，此

后，差额选举成为选举法的基本原则。1995 年选举法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

选代表名额的三分之一至一倍；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

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这表明，差额原则并不是无限制的，

而是规定了一定的幅度，既保证选民有较充分的选择余地，又避免差额幅度过大而导致候选

人过多、选票分散致使选举不成功。同时，不同的选举方式差额的幅度有所不同。 
（2）选举程序。选举程序的具体内容包括：选举的准备工作、代表名额的分配、划分

选区、登记选民、代表候选人提名、介绍代表候选人、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投票选举、

确定选举结果。从 1953 年选举法颁布以来，尤其是最近 20 年来，人大代表选举程序方面所



发生的重要变化和发展轨迹如下： 
第一，选举的组织机构。1953 年选举法颁布时，由于还没有各级人大的常设机构，因

此法律曾规定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选举委员会，主持各级人大的选举工作。1979 年修订选

举法，取消了全国以及各省一级、设区的市、自治州设选举委员会的规定，而是规定在地方

人大常委会成立前，由地方行政机关主持当地的选举工作。1986 年再次修改选举法时，规

定全国和各省一级、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持本级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县级和乡级

人大代表选举，由本级选举委员会主持，乡级选举委员会受县级选举委员会领导。1995 年

修改的选举法，保留了有关全国和省级、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持本级人大代表选

举工作的规定，县级和乡级人大代表选举由本级选举委员会主持，但乡级选举委员会改为受

县级人大常委会领导。 
第二，划分选区。1953 年选举法规定选区按居住状况划分；1979 年修改为选区应按生

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和居住状况划分；1986 年修改为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

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和工作单位划分，1995 年选举法保留了这一规定，突出了按

居住状况划分选区。第三，选民登记。1953 年选举法没有明确规定选民登记的办法 ８，1979
年选举法和 1982 年的选举法也都没有规定选民登记的具体做法，只原则规定了选民登记按

选区进行。1983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

对流动人口的选民登记问题做了规定。９1986 年修改选举法时，针对实践中每次选举都重新

登记选民的做法，规定选民一次登记长期有效，1995 年的选举法保留了这一原则。１０ 
第四，代表候选人提名。历次选举法关于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权利主体，都规定有两种：

一是各政党、各人民团体；二是选民或者代表。前一种主体的提名方式通常被概括为“组织

提名”，后一种主体的提名方式通常被称为“联合提名”。１１“组织提名”和“联合提名”在

法律上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效力。这两种提名方式是 1953 年选举法规定的，一直被承延至今。

但是，有关选民或代表联名提名的规定，后来的选举法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1953 年

选举法的规定是：不属于各政党、团体的选民或代表均得按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联合或单独

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这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选民或代表都有资格提名代表候选人，而是

只有那些没有党团归属的选民或代表才可以提名；同时，有资格提名的选民或代表，可以单

独提名，也可以联合提名。这一规定有两个缺点：一是限制了选民或代表的民主权利；二是

容易造成随意提名、候选人过多过滥从而增加选举工作成本。因此，1979 年的选举法做了

两点修改：一是取消了有关选民或代表党团归属的限制，规定所有选民或代表都可以提名代

表候选人；二是取消了选民或代表可以单独提名的规定，改为一人提名、三人附议方式１２。

这一规定激发了选民参选的积极性，但由于选民提名的条件过于宽松，造成候选人提名过多

过滥，加大了选举工作的成本。因此，1986 年选举法又把选民或代表推荐候选人的法定人

数由三人以上附议方式改为十人以上联名，同时把“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改成了“各

政党。1995 年选举法保留了这一规定，实行以各政党、各人民团体为推荐主体和以选民或

代表为推荐主体的两种提名方式。 
第五，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1953 年选举法对如何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没有明确规定。

1979 年以来选举法中的有关变动主要体现：（1）确定方法的变化。1979 年选举法规定实行

预选方法，即如果初步提名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以确定正式候选人。1986 年

选举法取消了预选方法，规定在间接选举中，由全体代表对初步提名候选人进行反复酝酿、

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1995 年选举法又进一步

做了修改，规定在直接选举中，由选民小组对初步提名候选人进行反复酝酿、讨论、协商，

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在间接选举中，则恢复了预选方法。（2）
时间的变动。1953 年选举法只说明代表候选人名单应先期公布。1986 年选举法规定，直接

选举中确定初步代表候选人名单提出后，由选举委员会汇总，在选举日前 20 日公布。为了



提高选举工作效率，1995 年选举法把 20 日改为 15 日。间接选举中，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

人大提名、确定上一级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选举文本制度在程序方面的变化还表现在：关于对代表候选人进行

介绍的规定，直接选举中领取选票的凭证和投票地点的规定，关于另行选举的规定。此外，

在有关选举人与当选人的关系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如 1995 年选举法增加了选民罢免

代表的程序、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罢免上一级人大代表的程序、代表辞职的程序等。 
选举法律文本是用以规范选举实践活动的，但它本身的变化，又是选举实践发展的要求

和反映。自政治选举制度正式确立以来，尤其是 1980 年代以来，随着各地政治选举实践的

发展，选举法律文本也处于不断的修正与完善之中。由于长期以来选举的实践活动与公民的

具体利益缺乏直接相关性，选举几乎成为纯粹的政府行为，因此选举文本规定与选举工作人

员的实际操作运行方式之间存在着一些落差，主要表现为：或者一些文本规定在实践中没有

得到落实，或者文本规定落后于选举实践发展的要求，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着文本的修补

和完善。 
 

 三  政治选举实践的发展与突破 
 
政治选举实践在最近 20 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文本

规定在运行过程中逐步得以贯彻执行，法律原则和程序规则逐步得以落实；二是在各种社会

利益主体之间正在逐步培养合作博弈的政治心态，通过选举这一制度化途径谋求政治资源的

公平分配，并在文本制度框架内进行突破性尝试，从而使政治选举的竞争性程度提高，进一

步推动文本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选民或代表的联名提名权得到落实。 
虽然选举法规定了关于选民或代表联名提名候选人的权利，但长期以来这一规定与实际

操作存在着较大的落差。从理性上看，为了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从而保证人民代表结构

中中共党员的比例、保证党政领导格局安排的实现，党委在选民或代表中做相应的引导从而

保证组织提名候选人当选，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合理合法的。但选举领导工作组织在具体的操

作过程中往往对两种提名方式在认识上存在偏差，漠视选民或代表的联合提名权，甚至阻挡

选民或代表行使联合提名权利。但是，随着选民或代表利益主体意识的彰显和强化，实现选

举人权利、维护选举人意志已经成为选民或代表的自觉要求，因此，协调两种提名方式、保

障选民或代表的联名提名权开始受到选举主持机构的关注。 
从地方人民代表的选举实践看，选民或代表联合提名权得到落实，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地方选举委员会制订具有规范格式的推荐登记表，各种提名主体都必须填写登记

表并签名或盖章，并按照姓氏笔画为序公布候选人名单，从而保证各种提名主体具有平等的

地位。 
第二，有些地方的选举主持机构在选举的宣传动员阶段，特地对选民提名权利进行宣传，

鼓励选民提名代表候选人，或者先发动选民提名候选人，把组织提名主体放在后面。１３ 
第三，一些地方选举法规中明确限制政党和人民团体提名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在应选代表

名额总数中的比例，１４ 并在选举实践中注意使该比例规定得到落实，从而保证选民联名推

荐的代表候选人比例扩大，促进代表候选人提名方式民主化。１５ 
第四，数据证明。这里以 2003 年已经进行过人大代表选举的部分省市中组织提名和联

合提名候选人的情况为例。广东省从 2002 年 10 月至 2003 年 6 月完成了各级人大代表和地

方政府换届选举工作。在这次选举中，两种提名方式的具体情况比较如下表所示：



 
2003 年完成了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换届选举工作的省还有安徽、江苏、甘肃、河南、

陕西等。安徽省在本次选举中，直接选举产生县级人大代表 22894 名，其中，政党和人民团

体推荐当选的 18219 名，占 79.58%，由选民联合提名和通过另选他人当选的 4675 名，占

20.42%；间接选举产生省、市、县三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包括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

民政府正副职和“两院”正职）3193 名，其中，组织提名当选的 620 名，占 95.87%,由代表

联合提名和通过另选他人当选的 132 名，占 4.13%。江苏省全省共提名推荐县级人大代表初

步候选人 225164 名，其中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候选人为 219917 名，占 97.7%；正式确

定的县级人大代表候选人为 40293 名，其中属于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为 35533 名，占正

式代表候选人总数的 88.2%。１６ 
上述数据表明了如下几种情况，（1）各地政治选举中，组织提名和联合提名的比例构成

差异较大；（2）两种提名方式在基层人民代表选举中，联合提名的初步候选人比例、及其被

确定正式候选人比例、当选比例，高于组织提名的各项比例；但在市级以上人民代表选举中，

组织提名的各项比例大大超过联合提名的各项比例；（3）在选举行政、司法机关正副首长过

程中，组织提名的各项比例几乎大大百分之百，联合提名所占各项比例几近于零。这说明，

虽然选民或代表的联合提名权得到保障，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选民或代表联名提名的候选

人的被排除率大大高于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在投票选举过程中选民或代表提名的候选人的当

选率也大大低于组织提名的候选人。 
 



（二）竞争性选举渐成态势。 
随着差额选举原则的实行，在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和基层行政首长选举中，１７ 竞争性质

正在逐步增强，竞争程度在逐步提高。这种竞争性一方面表现在组织提名的候选人之间的竞

争，但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选民自主或自荐竞选人大代表的现象。 
选民自主或自荐竞选人大代表的现象在 1980 年代初的一些高校曾经出现过 １８，1990

年代在四川省、湖北省、浙江省等地也出现了选民自主竞选人大代表的现象。１９如果说这些

现象尚具有零星、分散的特点的话，那么 2003 年在全国县区级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中，深

圳、北京、潜江、枝江等地涌现的群体性公开竞选人大代表的政治行为，则预示着民主政治

发展的新动向。其中，深圳今年四五月份举行的区级人大代表选举中，12 名选民自发出来

竞选；北京共有 22 名选民以自荐方式寻求候选人提名，其中高校学子 10 人，“有产阶级”

业主 6 人，学者和律师等专业人士 6 人；湖北潜江则涌现出 41 名自荐参选者，枝江也有选

民以另选他人的方式参选。２０ 他们的竞选方式包括：候选人用宣传车向选民发表演讲，或

张贴竞选海报、散发宣传材料、发布致选民的公开信，或候选人打电话给选民、到选民家做

工作等，或者本身并不是候选人但毛遂自荐、以另选他人途径参加竞选，其中组织程度较高

的是北京的舒可心，他成立了竞选机构，有计划、有策略地实施竞选。 
２１从参选人的总体情况和竞选结果看，深圳的 10 多名竞选者中有 4 名当选，北京的 20

多名竞选者中有 2 名当选，潜江的 41 名竞选者无一人当选，枝江有 1 人当选。虽然大多数

竞选者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的行动具有重要的符号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成败。可以预

见，在未来中国基层政治选举中，将有越来越多的选民自主地加入竞选者的行列，以寻求更

为高级的话语系统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这种来自民间的力量在推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

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自主的竞争性选举正在成为中国政治选举发展过程的态势之一。  
 
（三） 选举人与当选代表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变化。 
 

现行人大代表法第四条规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

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当长期以来，这些规定在实践

中并没有得到落实，选举人（包括选民、选举单位、提名的组织）与当选代表的关系的疏离

的、陌生的。但近年来，这种生疏的关系在一些地方开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三种制度创

新实践中：一是代表述职制度创新活动；二是代表公示制度创新活动；三选民罢免人大代表

的制度规定开始运行。 
    人大代表述职活动最早开始于 1988 年，发展至今，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２２。第一个阶

段是 1988 年至 1993 年，一些地方人大陆续开始了这项实践，但在全国还没有普遍开展起来，

而且开展起来的多数地方也不规范，述职代表层级多数是县（包括县级市、区）、乡两级人

大代表，代表述职的组织者既有人大常委会也有人大的联络机构，它们既组织本级人大代表

述职，也组织本级人大选出的上级人大代表述职，而且也没有区分代表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

还是由间接选举产生的，一律向选民述职。第二个阶段是 1993 年至 2000 年。这个阶段的述

职实践开始走向规范，一些地方开始制订代表述职方法。２３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和间接选举

产生的代表述职分途，前者向原选区选民代表述职，后者由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向原选举单

位（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常委会和部分人大代表述职。第三个阶段，开始于 2001 年。

代表述职工作更为普遍开展，各个进行代表述职实践的地方人大都纷纷制订述职规则，述职

代表的层级提高，与此同时，出现了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直接向产生他们的下一级人民代表

大会述职而不是向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述职的创新。２４ 人大代表述职制度的建

立和实施，使选举人和当选代表之间建立起一条规范的联系通道，其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可以

由此得以体现。  



人民代表公示制度是选举人与代表之间建立规范化联系的又一创新。这一实践活动内容

是将代表的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电话等向选民公布，便于选民与代表联系。北京市东城区

建国门街道的人大代表首创这一联系方式，目前其他一些地方也正在纷纷实践。代表述职制

和公示制，对改善选举人和当选代表之间的关系均具有极为积极的意义。 
选民罢免当选代表，是选举人与当选关系更新的又一体现。虽然这样的案例目前还不多

见，２５ 而且罢免程序最终都未启动，但“罢免事件”的发生意义已超过它最终的结局意义。

它对于更充分地保障选民行使对代表进行监督的民主权利、促使人大代表克职履责有着积极

的影响。 
 

 四  政治选举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 
 
中国政治选举制度的发展，是由一系列内外因素所促成的，其中，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

中国公民社会的崛起，预示着政治选举制度的发展与创新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因此，社会利

益结构多元化过程中，公民受利益的驱动而自主地参与政治活动，是选举制度变迁的深刻的

动因。不过，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集权传统和强势政府的国家里，在一个自上而下的命令式

的政治结构体系中，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必须在得到政府良性回应的前提下，才能够转化为

制度变迁的建设性动力。因此，政府行为是政治选举发展的主导因素和决定力量。 
从总体上看，在人民代表竞争性选举渐成态势的情况下，各级政府都在探索如何转换选

举事务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以回应公民社会的要求，但就地方政府来说，其回应性程度和回

应方式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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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不超过该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数。《天津市区、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

第三十四条规定：政党、人民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的代表候选人数一般不超过应选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十五，

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数不超过本选区应选代表总数。《上海市区县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直接选举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名额总数，一般

不超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应选代表名额总数的百分之十五；选民十人以上联合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不

超过本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市、县（区）或

者乡（镇）的政党、人民团体向选举委员会提名推荐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合计一般不超

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总数的百分之十五，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人数，不超过本选

区应选代表的名额。参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编：《中国人大工作常用法律法规汇编》，中国民主

法制出版社，2002 年，第 35 页，第 42 页，第 87 页，第 161 页。 
１５

 根据史卫民等学者的研究，天津市河西区选举委员会为了保证选民提名代表候选人权利的落实，在组织

提名代表候选人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要避免 6种错误做法：（1）避免以单位党政领导研究替代选民提名；

（2）避免以群众团体提名替代选民提名；（3）避免以选民代表提名替代选民提名；（4）避免领导把关从而

导致那些不被领导认同的候选人被去掉；（5）避免规定提名框框从而限制选民提名权；96）避免提前统一

口径从而限制选民提名权。参阅史卫民、雷兢璇：《直接选举：制度与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86 页。 
１６

 上述有关广东、安徽、江苏省 2003 年的选举数据来源于 2003 年 8 月 30——31 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

行的“全国人大地方选举改革经验交流研讨会”会议资料。 
１７

  在 2000—2001 年乡村换届选举中，四川省大约有 2000 个乡镇实施竞争选举，占全省乡镇总数的 40%

竞争性选举适用的职务以正副乡镇长为主，有些地方对乡镇党委书记副书记也用竞争性选举的办法来产生。

参见赖海榕：《竞争性选举在四川省乡镇一级的发展》，“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１８

 参见《谁是首批独立候选人》，载于《南方周末》2003 年 6 月 12 日 A10 版。 
１９

 指1992年四川省泸州市市中区的曾建余和1998年湖北省潜江市的姚立法以自荐竞选人大代表而成功的

案例。参见《“骑士代表”艰难履职》，载于《南方周末》2002 年 2 月 28 日第 5版；《为人民呐喊—一个普

通中国公民的参政传奇》，载于《南风窗》2001 年第 7期。 
２０

 有关深圳竞选的报道和评论多达 100 多篇，2003 年 11 月，由黄卫平教授、邹树彬硕士和笔者合作、西

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03 年深圳竞选实录》比较集中地记载了深圳竞选的全过程，但还是遗漏了三位重



                                                                                                                                                               
要的竞选者，他们是杜百宁、张永雄和许维光。有关北京 20 多位选民自主竞选人大代表报道和评论近 200

篇，有关湖北潜江姚立法竞选人大代表的报道和评论也不胜枚举，但有关枝江农民竞选人大代表的报道目

前尚不多见，这里的数字参阅的是黄广明报道：《姚立法及其追随者》，见《南方周末》2003 年 12 月 31 日。 
２１

  
２２

 阚珂：《当前地方人大代表工作的新进展和需要研究的一些问题》，http://www.npcnews.com.cn 
２３

 1993 年，河南省舞钢市人大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舞钢市人大代表述职办法》，北京市东城区

人大常委会 1995 年开始进行代表述职工作，1999 年将其作为制度固定下来，2000 年制定了代表述职办法。

沈阳市人大常委会于 2000 年对代表述职工作做出了规定。 
２４

 2001 年 2 月 3 日，湖北省襄阳县第十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听取了由他们选举产生的两位襄樊市人大代表

的述职报告。这一案例的意义在于，探索了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如何接受原选举单位监督的路子。 

２５
 已经见诸于媒体的选民罢免当选案例有：2003 年 5 月深圳市南山区麻岭居委会选区 33 名选民罢免新

当选的区人大代表、麻岭居委会主任陈慧斌案，2003 年 5 月湖南株洲石峰区映峰居委会选区 61 位选民罢

免新当选的区人大代表、映峰居委会主任袁志良案。根据媒体报道，深圳麻岭罢免案属于全国第一起由选

民主动提出的罢免案，株洲映峰罢免案属于湖南第一起、全国第二起选民罢免人大代表的案例。参阅：《深

圳再开国内先河 选民要求罢免新当选人大代表》，见《南方都市报》2003 年 06 月 03 日；《湖南首例选

民罢免人大代表案：罢免要求被否》、《湖南首例选民罢免人大代表案 没有理由也可罢免》、《 湖南罢

免人大代表续 选民 5点质疑坚持罢免》，见《东方新报》2003 年 10 月 9 日，或《潇湘晨报》2003 年 7

月 12 日、《潇湘晨报》2003 年 10 月 10 日。上述案例发生过程也见于 http://www.china.org.cn。  

 


